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115年推動商業服務業品牌價值創新成長計畫-「數位行銷工具」與「國際發展趨勢」學習營」計畫構想書（案號：○○○○）

一、計畫緣起：
（一）計畫緣起

鑑於商業服務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面對日益加劇的市場競爭，本計畫將聚焦於協助業者提升品牌競爭力、拓展海內外通路資源，進而活絡產業發展能量，強化整體產業競爭優勢。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透過專家主題式講授、成功案例解析及小組實務研討之模式，協助企業進行品牌發展階段之診斷與定位檢視，辨識發展缺口並建構品牌成長相關知識與能力，以達成品牌差異化塑造，進而提升市場競爭優勢。
二、計畫項目及說明：

（一）品牌學習營
1. 本計畫將辦理品牌學習營活動並提供診斷諮詢服務，結合小組研討及專家輔導等模式，協助商業服務業業者強化品牌經營與發展能力。
2. 本計畫辦理2場次品牌學習營（北部與中部各1場），課程主題分別為「數位行銷工具」及「國際發展趨勢」，預計參與業者達120家。活動期間將同步協助至少20家參與業者進行品牌診斷，並完成相應之輔導診斷報告。
(1) 品牌學習營學員報名資料應包含企業名稱、姓名、職稱、電子郵件、公司電話及手機等基本資訊。
(2) 企業輔導診斷報告內容應涵蓋姓名、職稱、統一編號、企業名稱、品牌名稱、負責人性別、員工人數、所在縣市、產業別、品牌現況及品牌痛點等項目。
(3) 結案資料須檢附學習營學員簽到表、課程活動照片及講義資料，並提交至少20案企業診斷報告及相關佐證照片。

3. 本年度活動之行銷推廣方案：應規劃品牌學習營之招生推廣策略，說明整體推廣作法、線上與線下曝光管道之運用方式，並評估預期達成之宣傳效益與招生成效。

（二）其他應配合事項

1. 本活動之辦理場地原則上以公有設施場域為優先選擇。
2. 執行本專案服務衍生之相關事務與費用由廠商負責，如專責人力薪資與勞健保、行政管理及活動拍攝紀錄等。
3. 得標廠商應規劃專責人力擔任聯繫及處理窗口。
4. 得標廠商於工作執行期間，得視雙方實際需求，不定期提送相關資料或召開工作會議。
三、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

（1） 品牌學習營活動規劃書1式
（2） 辦理品牌學習營2場次（北部及中部各1場）
（3） 完成企業輔導診斷報告20份
（4） 提交品牌學習營結案報告1式
五、評估使用情形及其效益之分析指標：
預計參與業者共計120家，並協助至少20家業者完成輔導診斷作業。

六、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
（一）本案預計政府經費新台幣：54萬元(含稅)整。
（二）本計畫經費採總包價法。
（三）本案無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四）委託工作期限：自決標日之次日起至民國115年10月30日。
（五）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六）廠商執行本案應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如有不符規定部分本中心將不予驗收核銷，廠商不得異議。

（七）立法院審查預算如有下列情形，廠商必須遵守，不得異議，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１、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中心即撤銷本標案。
２、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減本計畫經費或刪減本中心總經費或政策變，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
（八）得標廠商應於議價決標後14日（不含例假日）內依本處規定之格式，檢送計畫書及委辦契約書辦理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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